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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康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鉴证报告 

 
众环专字[2024]1700042 号 

康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对后附的康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芝药业”）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的《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进行了鉴证

工作。 

按照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编制《募集资金存

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实物证据、原始书面材料、

副本材料、口头证言以及我们认为必要的其他证据，是康芝药业董事会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发表鉴证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

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鉴证工作，该准则要求我们遵守中国注

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计划和执行鉴证工作以对《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

项报告》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执行鉴证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实

施了检查会计记录、重新计算相关项目金额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我们相信，

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我们认为，康芝药业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的《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

况专项报告》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

映了康芝药业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的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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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鉴证报告仅供康芝药业 2023 年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

其他目的。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崔秀荣 

中国注册会计师：                  

                                                            蒋文青 

 

中国·武汉                     二〇二四年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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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和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创业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南第 2 号——公告格式》第 21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格式等有关规定，康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董事会编

制了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549 号文核准，康芝药业于 2010 年 5

月 13 日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2,500 万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 元，发

行价格为人民币 60.00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500,000,000.00 元，扣除券商承销

佣金、发行手续费、律师费等发行费用共计人民币 51,202,300.00 元，实际募集资金

净额为人民币 1,448,797,700.00 元。上述资金已于 2010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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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制定了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公司对募集资金采用了专户存储制度。 

（二）募集资金专户签订情况 

2010 年 5 月 28 日、2012 年 10 月 15 日，公司与海通证券及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海口分行（后更名为平安银行海口分行）、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根据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第六届

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和终止并将剩余募集资

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2023 年 4 月 11 日公司已注销海口农村商业银行募集

资金账户。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与海通证券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南海支行签

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同时取消 2010 年 6 月 1 日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海口秀英支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与全资子公司海南康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原海南康

芝药品营销有限公司，2019 年 9 月 30 日更名，以下简称“康芝生物”）、海通证券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南海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将募集资

金专户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3 年 11 月 27 日开立）转移至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海口南海支行，同时取消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秀英支行募集

资金专户。根据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和终止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2023 年 4 月 4 日公司已注销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南海支行两个募集资金账户。 

2015 年 3 月 30 日，公司与全资子公司广东康大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大

制药”）、海通证券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猎德大道支行签订了《募集资

金四方监管协议》。 

2018 年 7 月 20 日，公司与康大制药、海通证券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

行猎德大道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手足口病项目的超募集资金专

户）。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与控股子公司北京顺鑫祥云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祥云药业”）、海通证券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顺义支行签订了《募集资

金四方监管协议》，将募集资金专户由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顺义汽车城支行

（2012 年 11 月 21 日开立）转移至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顺义支行，并在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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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将剩余募集资金全部转入了新募集资金账户，同时原募集资金户进行了销户处理。

根据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和终止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2023 年 4

月 13 日公司已注销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顺义支行两个募集资金账户。 

2017 年 7 月 10 日，全资子公司中山宏氏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山宏

氏”）、海通证券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猎德大道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以上三方或四方监管协议的内容均参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范本拟定，无重大差异。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余额如下： 

（四）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2023 年度，公司不存在使用募集资金购买银行投资理财产品的情形。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166,323.51 万元，其中：募集

公司名称 开户行 账号 余额（元） 备注 

康芝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 

平安银行海口海甸支行 
11004088765607  416,358.05    活期 

11004088765602 0.00 定期 

交通银行海口南海支行 
461602303018800006051 38,514,996.55   活期 

461602303018010084350 0.89  活期 

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 1007098700000238 0.00  
2023 年 4 月 11 日

已注销 

海南康芝生

物科技有限

公司 

交通银行海口南海支行 

461602303018800004006 0.00     
2023 年 4 月 4 日已

注销 461602303018800005955 0.00     

广东康大制

药有限公司 

广发银行广州分行猎德大道

支行 
121301511010000563 671,451.92    活期 

广发银行广州分行猎德大道

支行 
9550880052313100434 911,347.39  活期 

北京顺鑫祥

云药业有限

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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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投资项目累计使用 31,493.56 万元，超募资金投资项目累计使用 134,829.95 万元；

已列入计划募集资金项目尚有 1,096.61 万元未使用，已列入计划的超募资金项目尚有

2,911.32 万元未使用。 

2023 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表 1---康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对照表（2023 年度）。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

会议均审议通过《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和终止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对于投资进度已达到100%的儿童药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使用超募

资金购置固定资产项目、独家受让1类新药“注射用头孢他啶他唑巴坦钠(3:1)技术”

项目、河北康芝制药有限公司投资项目、沈阳康芝制药有限公司投资项目、广东元

宁制药有限公司100%投资并增资项目、广东康芝医院管理有限公司投资项目及收购

中山爱护日用品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进行结项，8个项目承诺金额已全部投入，承诺投

资余额为0元。对于投资进度较低的2个项目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北京顺鑫祥云药业

有限责任公司增资及建设项目，公司终止其募集资金投入，未投入的承诺投资金额

为7,386.70万元，后续公司将根据后期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需要使用自有资金投入。

2023年4月，公司将以上终止项目的剩余募集资金合计8,600.27万元（含结项节余金额、

未投入的承诺投资金额、利息及现金管理收入）进行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披露的相关信息不存在未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情况。 

本公司董事会保证上述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附表 1：康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23 年度） 

附表 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康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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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康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23 年度） 

单位：万元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

金投向 

是否已变

更项目

(含部分

变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1) 

本报告期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 

本报告

期实现

的效益 

截止报告

期末累计

实现的效

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儿童药生产基地建设项

目 
否 24,525.29 24,525.29  24,525.29 100.00% 2010 年 09 月 30 日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是 3,025.00 921.27  921.27 100.00% 2016 年 12 月 31 日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3,304.90 3,304.90 3,304.90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药品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否 3,838.71 3,838.71 30.98 2,742.10 71.43% 2013 年 12 月 31 日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31,389.00 32,590.17 3,335.88 31,493.56 -- --   -- --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

金投向 

是否已变

更项目

(含部分

变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1) 

本报告期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 

本报告

期实现

的效益 

截止报告

期末累计

实现的效

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超募资金投向 

对北京顺鑫祥云药业有

限责任公司进行增资 
是 9,264.64 5,655.40 -5,271.57 5,655.40 100.00% 2011 年 12 月 31 日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5,295.37 5,295.37 5,295.37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对河北康芝项目进行投

资 
否 8,000.00 4,270.00  4,270.00 100.00% 2012 年 12 月 31 日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2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

金投向 

是否已变

更项目

(含部分

变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1) 

本报告期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 

本报告

期实现

的效益 

截止报告

期末累计

实现的效

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对沈阳康芝项目进行投

资 
否 18,000.00 18,000.00  18,000.00 100.00% 2011 年 09 月 30 日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使用超募资金购置固定

资产 
否 5,391.09 5,391.09  5,391.09 100.00% 2012 年 12 月 31 日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独家受让 1 类新药“注

射用头孢他啶他唑巴坦

钠(3:1)技术” 

否 7,800.00 800.00  800.00 100.00% 2013 年 03 月 31 日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对广东元宁制药有限公

司 100%投资并增资 
否 4,841.00 4,841.00  4,841.00 100.00% 2014 年 08 月 16 日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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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承诺投资金额为 7,386.70 万元，后续公司将根据后期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需要使用自有资金投入。2023 年 4 月，公司将以上终止项目的剩

余募集资金合计 8,600.27 万元（含结项节余金额、未投入的承诺投资金额、利息及现金管理收入）进行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上述余额全部转

出后，公司注销了存放该募集资金的对应专项账户。 

    因此，2023 年开始公司将不再披露上述结项或终止投入项目的进展和收益情况。 

2、药品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未达到计划进度的主要原因：药品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目前该项目已使用募集资金 2,742.10 万元，剩余 1,096.61 万元

未使用，根据公司发展战略，并考虑到人才资源等问题，公司预计未来会将研发转移到广东生产基地，因此原在海口的药品研发中心建设项

目建设较慢。 

3、购买治疗“手足口病”专利技术及后续研发未达到计划进度的主要原因：该项目已使用募集资金 3,960.40 万元，剩余 2,839.60 万元未使用，

由于几年来手足口病流行特征发生较大变化，继续进行注射用苏拉明钠治疗手足口病临床研发价值不大，未来公司将在苏拉明其他适应症方

面开展相关研究,因此该项目的后续研发支出进度较为缓慢。 

4、康芝广东生产基地项目未达到计划进度的主要原因：受当地政策变化的影响，公司战略也做出相应调整，导致该项目的进度未达预期。

公司将在合适时机对该项目做合理处置。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

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

及使用进展情况 

1、购买治疗“手足口病”专利技术及后续研发项目 2015 年 1 月 23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超募资金购买一项

治疗“手足口病”专利技术并继续研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人民币 1,800 万元用于购买中国科学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一项“治疗病毒

疾病的成分和方法”专利技术的全球专利申请权、专利所有权，使用超募资金人民币 5,000.00 万元用于该项目的后续研究开发。 

2018 年 4 月 21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增加“购买手足口病专利技术及后续研发”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的议

案》，同意公司手足口病项目的实施主体将由原来的“康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增加为“康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康大制药”；同时，

为了便于该核算项目，同意在康大制药名下再设立一个专用于手足口病项目的超募集资金专户，同时授权公司管理层签署本次超募资金使用

的四方监管协议。公司已获得注射用苏拉明钠临床试验批件，该产品已顺利完成 I 期临床试验。目前，苏拉明钠治疗手足口病新用途发明专

利，已先后在中国、日本、新加坡、美国、印度尼西亚及马来西亚获得发明专利授权。公司在继续研发【注射用苏拉明钠】治疗手足口病的

过程中，进一步发现了注射用苏拉明钠治疗肾脏疾病的潜能，经过多方研究，启动了增加本品治疗对利尿剂抵抗的急性肾损伤的新适应症的

临床研发项目，并顺利获得 II 期临床试验许可。 

截止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本项目合计使用超募资金 3,960.40 万元。 

2、康芝广东生产基地项目 2015 年 2 月 13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投资建设康芝工业园项目（一期）

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2.2 亿元对全资子公司广东康大制药有限公司进行注资，实施投资建设康芝工业园项目（一期），变更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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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制药注册资本 5,000 万元原定“以自有资金出资”为“超募资金出资”。2015 年 8 月 22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

更部分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广东生产基地建设项目的实施地点由广东省肇庆市变更为广东省中山市，同意将项

目名称由《康芝工业园项目（一期）》改为《康芝广东生产基地项目》，同意公司继续使用超募资金 2.2 亿元对广东康大制药有限公司进行

注资（其中 5,000.00 万元计入实收资本，剩余部分计入资本公积）。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追加康芝广东生产基地项目投入的议案》及《关于收购股权项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分别同意如下内容：同意公司使用 8,000.00 万元超募资金对该项目进行追加投入,其中：土地使用权投资预计 3,220.00 万元【拟通过收购中山

宏氏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山宏氏”）100%股权以获得土地使用权】，其他工程费用预计 4,780.00 万元；同意康芝广东生产基地项目

通过两个子项目即康大建设项目（拟定项目名称）及中山宏氏建设项目（拟定项目名称）进行统一规划及建设；追加投入后，康芝广东生产

基地项目的总投资额为 30,677.86 万元，同意公司按追加投资后的建设规模以及各子项目具体建设情况使用项目资金。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使用“对广东生产基地项目进行追加 8,000.00 万元人民币超募资金投入”中 3,013.36 万元人民币收购中山宏氏健康科技有限

公司 100%股权，同意公司在该股权收购完成后继续使用“对广东生产基地项目进行追加 8,000.00 万元人民币超募资金投入”中的余额 4,986.64 万

元人民币增资中山宏氏，该资金将用于广东生产基地项目子项目中山宏氏建设项目的建设。 

2016 年度，公司已支付股权收购款共计 3,000.00 万元，中山宏氏工商变更已办理完毕；2017 年度，公司已支付剩余股权收购款 13.36 万元。 

截止 2023 年 12 月 31 日，广东康大制药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67.15 万元，中山宏氏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4.67 万元；康芝广东生产基

地项目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29,928.28 万元。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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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单位：万元 

变更后的 

项目 

对应的原承诺 

项目 

变更后项目拟

投入募集资金

总额（1） 

本年度实际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实

际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投

资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 

本年度实现

的效益 

是否达到预计 

效益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大变化 

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 

营销网络建设项

目 
3,304.90 3,304.90 3,304.90 1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 

对北京顺鑫祥云

药业有限责任公

司进行增资 

5,295.37 5,295.37 5,295.37 1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合计  8,600.27 8,600.27 8,600.27 100%     

变更原因、

决策程序及

信息披露情

况说明（分

具体项目） 

变更原因： 

1、营销网络建设项目。（1）公司根据相关行业政策、市场形势、项目建设情况及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建设进度等综合因素对项目投资进行调整。 （2）

随着两票制、集中采购等多项医药政策的实施，以及电子办公、网络化管理等方式发展较快、变化较多，公司原制定的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建设内容

已难于更好地促进公司产品的销售，同时也可能因继续投入建设从而增加公司固定资产投入、管理费用以及销售成本，以影响公司的利润。鉴于谨

慎态度，根据目前公司 OA 办公及销售考核等相关网络系统的完善，结合公司目前的发展战略，公司拟通过终止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并将其剩余募

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提升公司经营效益。 

2、对北京顺鑫祥云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进行增资。（1）由于近三年宏观经济的影响，该项目建设进展受到较大的影响，施工进度未达预期，从而影

响祥云药业相关产品后期生产及销售的连续性，祥云药业生产经营也受到影响，其日常经营资金需通过向股东借款以实现。（2）随着药品上市许

可持有人制度相关的配套法规出台，药品的生产不再受限于企业自身生产基地的制约，公司可以根据集团自身情况灵活选择适合各药品的生产基地

来实现互补，公司各分子公司可以通过委托生产、集中生产等方式，以提高公司生产基地使用效率，减少生产成本。在目前公司具有较为先进的多

个生产基地、产能尚未饱和的情况下，再继续投建新厂已没有必要。因此根据公司的发展战略，经审慎研究，公司决定终止祥云药业原料药、中药

提取及制剂工厂的建设，并将该项目全部剩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7 

3、儿童药生产基地建设项目。承诺金额已全部投入，承诺投资余额为 0 元，已完成项目建设达到可使用状态，并已产生效益。 

4、对河北康芝项目进行投资。承诺金额已全部投入，承诺投资余额为 0 元，公司已完成股权收购，收购后企业正常生产经营。 

5、对沈阳康芝项目进行投资。承诺金额已全部投入，承诺投资余额为 0 元，公司已完成股权收购，收购后企业正常生产经营。 

6、使用超募资金购置固定资产。承诺金额已全部投入，承诺投资余额为 0 元。公司已收到权属人为康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 19 套房产的《房地产

证》，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并于 2013 年初投入使用。 

7、独家受让 1 类新药"注射用头孢他啶他唑巴坦钠(3:1)技术。承诺金额已全部投入，承诺投资余额为 0 元。该药品的专利实施被许可人已变更为公

司，并已在专利登记部门进行了备案，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8、对广东元宁制药有限公司 100%投资并增资。承诺金额已全部投入，承诺投资余额为 0 元，公司已完成股权收购，收购后企业正常生产经营。 

9、对广东康芝医院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承诺金额已全部投入，承诺投资余额为 0 元，公司已完成股权收购，收购后企业正常生产经营。公司分别

于 2021 年 6 月 18 日、2021 年 6 月 29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 2020 年股东大会，均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出售广东康芝医院管理有限公司的 100%股份暨间接出让云南九洲医院有限公司和昆明和万家妇产医院有限公司 51%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以人

民币 33,966 万元出售广东康芝医院管理有限公司 90%股权给天津滨海远贤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及以人民币 3,774 万元出售康芝医院公司 10%

股权给四川锦欣生殖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本次交易后公司不再持有广东康芝医院管理有限公司股权，并于 2021 年 7 月 27 日完成股权转让的工

商变更登记手续，2021 年 7 月 31 日完成全部交割手续。 

10、收购中山爱护日用品有限公司 100%股权。承诺金额已全部投入，承诺投资余额为 0 元，公司已完成股权收购，收购后企业正常生产经营。 

决策程序：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均审议通过《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和终止并将

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信息披露情况：《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和终止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4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

业板信息披露网站深圳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http://www.szse.cn/）发布的公告。 

未达到计划

进度或预计

收益的情况

和原因（分

具体项目） 

1、营销网络建设项目。随着两票制、集中采购等多项医药政策的实施，以及电子办公、网络化管理等方式发展较快、变化较多，公司原制定的营

销网络建设项目建设内容难于更好地促进公司产品的销售，同时也可能因继续投入建设从而增加公司固定资产投入、管理费用以及销售成本，以影

响公司的利润。 

2、对北京顺鑫祥云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进行增资。（1）由于近三年宏观经济的影响，该项目建设进展受到较大的影响，施工进度未达预期，从而影

响祥云药业相关产品后期生产及销售的连续性，祥云药业生产经营也受到影响，其日常经营资金需通过向股东借款以实现。（2）随着药品上市许

可持有人制度相关的配套法规出台，药品的生产不再受限于企业自身生产基地的制约，公司可以根据集团自身情况灵活选择适合各药品的生产基地

来实现互补，公司各分子公司可以通过委托生产、集中生产等方式，以提高公司生产基地使用效率，减少生产成本。在目前公司具有较为先进的多

个生产基地、产能尚未饱和的情况下，再继续投建新厂已没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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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儿童药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公司上市后，随着公司调整营销战略，推行“品类营销”策略，分散单一主导产品的风险，做大做强儿童药产品群；但

由于新产品的市场推广达到良好成效，仍需一定的培育时间，致使已投产的固体制剂车间、头孢粉针车间尚未达产，生产批量偏小，单位成本偏高。

公司将持续通过加大市场推广、引进新品种等方式提高产能利用率，以达募投项目预期效益。 

4、对河北康芝项目进行投资。因销售渠道及市场开拓尚在进行中，致使效益未达预期。 

5、对沈阳康芝项目进行投资。随着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相关的配套法规出台，药品的生产不再受限于企业自身生产基地的制约，公司可以根

据集团自身情况灵活选择适合各药品的生产基地来实现互补，公司各分子公司可以通过委托生产、集中生产等方式，以提高公司生产基地使用效率，

减少生产成本。沈阳康芝产品现已转移到海南和河北生产基地生产，因生产批件等评估增值摊销、销售渠道整合等原因，致使未达到预期效益。 

6、对广东元宁制药有限公司 100%投资并增资。2016 年 11 月，元宁制药取得新版 GMP 证书认证，2017 年度开始正式生产，加之对其产品销售渠道

整合尚未完成导致本年度该公司效益未达预期。 

7、收购中山爱护日用品有限公司 100%股权。因行业周期性和竞争加剧的影响，母婴用品行业受冲击，业绩整体下滑，传统销售渠道加速萎缩；严

重影响了公司的正常经营，打乱了全年的生产经营计划，受上述等客观原因影响，中山爱护在经营层面受到了严重冲击，导致无法实现业绩承诺。 

变更后的项

目可行性发

生重大变化

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